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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在公

司住所地七层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以电话通讯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公司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８

人（钱爱民独立董事授权牟书令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庚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逐项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一）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概要

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及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自然人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

（以下合称“转让方”或“认购方”）合计持有的廊坊开发区新赛浦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的股权（下称

“标的资产”）。 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各自持有廊坊新赛浦的股权比例分别为

２９．９４％

、

２４．１７％

、

２２．４５％

、

１６％

和

７．４４％

股权。 公司向转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比例采用统一比例，非公开发行股份支付的比例为

８０％

，现金支

付的比例为

２０％

。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联”）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３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标的资产在评估基

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３６

，

４７６．７５

万元。 据此，公司及转让方共同协商确认，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人民

币

３６

，

４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三）现金支付

公司将向转让方支付合计人民币

７

，

２８０

万元现金作为部分收购对价，其中，公司向沈超支付人民币

２

，

１７９．４５

万元现金，

向李文慧支付

１

，

７５９．７６

万元现金， 向陈锦波支付

１

，

６３４．３６

万元现金， 向孙庚文支付

１

，

１６４．８０

万元现金， 向田建平支付

５４１．６３

万元现金。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四）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方案如下：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

２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 上述五方分别以其持有的廊坊新赛浦股权的

８０％

认购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

３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即为人民币

４２．３４

元

／

股。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应

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

４

）发行数量

根据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拟发行股份的价格，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６

，

８７７

，

６５５

股，其中向沈超发行

２

，

０５８

，

９９８

股，向

李文慧发行

１

，

６６２

，

５０１

股，向陈锦波发行

１

，

５４４

，

０３４

股，向孙庚文发行

１

，

１００

，

４２５

股，向田建平发行

５１１

，

６９７

股。 董事会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终的发行数量。

由于计算发行股份数量时取整造成的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乘以发行价格加上现金支付数额低于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

尾差部分，由公司以现金方式向转让方补足。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

５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

６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孙庚文在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廊坊新赛浦

２０１４

年度专项审计

报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的日期晚于孙庚文所持股份的法定限售期届满之日，则孙庚文于本次发行中获得的股份应保持锁

定至上述报告出具之日。 待廊坊新赛浦

２０１４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以及减值测试完毕后，视是否需实行股份补偿，扣减需进

行股份补偿部分，解禁孙庚文所持剩余股份。

沈超、李文慧、陈锦波、田建平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并且自上述锁

定期结束后应分步解禁，分步解禁后各年末沈超、李文慧、陈锦波、田建平各自应保留的限售股份总数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

本次交易前沈超、李文慧、陈锦波、田建平各方持有廊坊新赛浦股份比例

／

发股价格

＊

（剩余补偿期各年的承诺利润数之和

／

补

偿期各年承诺利润数总和），超过保留部分的限售股方可解禁，但需先扣减用于补偿的股份数。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

７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于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廊坊新赛浦于

评估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公司享有。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

８

）期间损益归属

廊坊新赛浦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公司享有，所产生的亏损由廊坊新赛浦原股东承担。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

９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的决议自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

＜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

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事项编制了《恒泰艾普

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与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签订

＜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书

＞

的议案》

公司拟与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签订《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书》。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与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签订

＜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

的议案》

公司拟与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签订《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超募资金购买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持有的廊坊新赛浦

２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以超募资金

７

，

２８０

万元作为收购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合计持有的廊坊新赛浦

２０％

股权的现金

对价，向转让方进行支付。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出具了相关审计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联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出具了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说明的议案》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聘请了中联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 中联已为本次交易出具了编号为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８３９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

１

、中联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和相关专业评估经验，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经办评估师与评估对象无利益关系，与

相关当事方无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２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和准则、符合评

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３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资产基础法两种评估方法分别对标的资产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选择了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为本次评估结果。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

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资产评估程序，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与

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４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标的资产评估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庚文回避该项表决。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北大博雅国际酒店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独立意见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以现金及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沈超、

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合计持有的廊坊开发区新赛浦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的股权（下称

“本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该行为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在认

真审议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和其他相关议案后，经审慎分析，同意实施本次交易，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本人事前认可。

２

、公司本次以现金及发行股份方式向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股权

的行为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之一孙庚文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

易。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

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避免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４．

同意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及事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及由公司、沈超、李文慧、陈

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共同签署的《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书》及其

补充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５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评估事项，独立董事认为：

（

１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且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经办评估师与

评估对象及相关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

２

）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所采用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综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

用的惯例和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

３

）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资产基础法两种评估方法分别对标的资产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

致，相关评估参数取值合理，评估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６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７

、公司以超募资金

７

，

２８０

万元作为本次交易向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支付的现金对价，与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规定。

８

、关联董事在本次董事会的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关联董事回避后，参会的

８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了相关议案。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９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独立董事建议公司股东批准本次交易。

独立董事（签字）：牟书令、钱爱民、万力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恒泰艾普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１５７

交易对方 住所 通讯地址

沈超 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花园道

３２

号 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花园道

３２

号

李文慧

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路憩园小区

４

号楼

１

单元

２０２

室

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花园道

３２

号

陈锦波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创世纪滨海花园

２

栋

１０Ｂ１

北京市朝阳区水郡长安二号院

１１０５

室

孙庚文 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街

６

号

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１

号院硅谷亮城

２

号楼

Ａ７０１

室

田建平 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花园道

３２

号 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花园道

３２

号

公司声明

本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恒泰艾

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

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对方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保证其为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所做

出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为：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查阅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一号硅谷亮城

２Ａ

座七层

查阅电话：

０１０－８２８２ ５２３１

传真：

０１０ ８２８２ ５２３０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 杨建全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恒泰艾普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自然人沈超、李文

慧、 陈锦波、 孙庚文及田建平 （以下简称 “交易对方”） 合法持有的廊坊新赛浦合计

１００％

股权， 其中沈超持有廊坊新赛浦

２９．９４％

股权、李文慧持有廊坊新赛浦

２４．１７％

股权、陈锦波持有廊坊新赛浦

２２．４５％

股权、孙庚文持有廊坊新赛浦

１６％

股权、田

建平持有廊坊新赛浦

７．４４％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恒泰艾普将持有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股权。交易对方中孙庚文为本公司控股

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是为了实现上市公司“加粗、加长、加宽”的发展战略，旨在构建起包括“

１

、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软件产品销

售与技术服务业务板块；

２

、以本公司技术为主导的相关煤层气和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享有的资源板块；

３

、利用本公司技

术市场和资源条件的优势在高技术含量的重点核心油气装备生产制造与销售板块”在内的业务架构，从而为上市公司做大做

强搭建必要的技术、市场、盈利的发展平台。

三、本次交易标的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廊坊新赛浦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

最终评估结论。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３６

，

４７６．７５

万元。根据《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

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书》，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３６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四、鉴于沈超、李文慧等廊坊新赛浦股东在本次交易后仍将担任该公司的主要管理层，为保证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与本

公司股东利益的内在统一，促使其努力经营，实现本公司整体利润最大化，本次交易对价的

８０％

以上市公司的股份进行支付。

同时，考虑到交易对方的变现需求，交易对价的

２０％

以现金支付。本公司向交易对方统一采用上述比例支付。股份支付中的发

股价格为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即

４２．３４

元

／

股。 基于以上约定，为进行本次交易，本

公司将以超募资金向交易对方合计支付

７

，

２８０．００

万元的现金，并向交易对方合计发行

６

，

８７７

，

６５５

股股份，其中向沈超、李文

慧、陈锦波、孙庚文和田建平发行的股份数量分别为

２

，

０５８

，

９９８

股、

１

，

６６２

，

５０１

股、

１

，

５４４

，

０３４

股、

１

，

１００

，

４２５

股和

５１１

，

６９７

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１８４

，

６３７

，

６５５

股。

五、交易对方承诺，廊坊新赛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２

，

９５８

万元、

３

，

２３２

万元、

３

，

９３１

万元和

４

，

７８８

万元（遵循谨慎原则，假设廊坊新

赛浦

２０１２

年起不再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其未来年度所得税率按

２５％

预计）。廊坊新赛浦在承诺年度实际利润未达

到当年度承诺利润的，交易对方将按照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规定进行补偿。

六、孙庚文承诺其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若廊坊新赛浦

２０１４

年度专项

审计报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的日期晚于孙庚文所持股份的法定限售期届满之日，则孙庚文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应保持

锁定至上述报告出具之日。 待廊坊新赛浦

２０１４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以及减值测试完毕后，视是否需实行股份补偿，扣减需进

行股份补偿部分，解禁孙庚文所持剩余股份。沈超、李文慧、陈锦波、田建平承诺，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为保证盈利预测股份补偿的可实现性，沈超、李文慧、陈锦波、田建平在本次交易中所获股份自

上述承诺锁定期结束后应分步解禁，分步解禁后各年末沈超、李文慧、陈锦波、田建平各自应保留的限售股份总数

＝

廊坊新赛

浦交易价格

＊

本次交易前沈超、李文慧、陈锦波、田建平各方持有廊坊新赛浦股份比例

／

发股价格

＊

（剩余补偿期各年的承诺利

润数之和

／

补偿期各年承诺利润数总和），超过保留部分的限售股方可解禁，但需先扣减用于补偿的股份数。

七、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八、本报告书中“第六节 财务会计信息”包含了本公司及廊坊新赛浦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度的盈利预测。 上述盈利预测

是根据截至盈利预测报告签署日已知的信息及资料对本公司及廊坊新赛浦的经营业绩做出的预测， 预测结果基于若干具有

不确定性的假设。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产业政策的调整及意外事件等诸多因素均可能对盈利预测的实现造成重大影响。

九、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如下程序或获得下列批准方可实施：（

１

）本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

２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

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除重大事项提示“九”所述审批风险外，本公司在此向投资者特别提示如下风险：

１

、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３６

，

４７６．７５

万元，增值率约为

３４３．４８％

，增值原因详见“第四节 交

易标的基本情况

／

十一、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股权评估情况

／

（三）评估结果的差异分析及最终结果的选取”。

本公司特提醒投资者，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严格按照评估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勤勉、尽职的义务，但由于收益法

基于一系列假设并基于对未来的预测，如未来情况出现预期之外的较大变化，可能导致资产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风险，提

请投资者注意评估增值较大风险。

２

、新增业务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在原有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服务的基础上， 增加油田特种装备的生产销售业

务，一方面将使上市公司的业务范围得到扩展，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历史上并无油田特种装备的生产销售经验，收购该业务后

如何保持廊坊新赛浦原有业务的竞争优势， 并与上市公司现有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服务发挥协同效应为公司创造持续

利润，存在一定的风险。

３

、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廊坊新赛浦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本公司目前的规划，未来廊坊新赛浦仍将保持其经营实体

存续并在其原管理团队管理下运营。 但为发挥协同效应，从公司经营和资源配置等角度出发，恒泰艾普和廊坊新赛浦仍需在

财务管理、客户管理、资源管理、制度管理、业务拓展等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融合。 本次交易后的整合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整合效果未达并购预期，甚至可能会对廊坊新赛浦乃至上市公司原有业务的正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４

、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恒泰艾普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成一定金额的商誉。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交易形成的商

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廊坊新赛浦未来经营状况恶化，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

对恒泰艾普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术语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恒泰艾

普

指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票代

码：

３００１５７

廊坊新赛浦 指 廊坊开发区新赛浦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廊坊恒泰 指 廊坊开发区恒泰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为廊坊新赛浦之全资子公司

交易对方

／

发股对象 指 自然人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股权

收购价款

／

交易价格 指 恒泰艾普收购标的资产的价款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

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指

本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向自然人沈超、

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购买其所持有的廊坊新赛浦合计

１００％

股权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摘

要）》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

指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指

恒泰艾普与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签署的《恒泰

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书》

《补充协议》 指

恒泰艾普与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签署的《恒泰

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书》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恒泰艾普与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签署的《恒泰

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７３

号）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格式准则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

文件》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４

号）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基准日 指 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指

恒泰艾普董事会通过《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

联交易预案》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独立财务顾问

／

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伦律所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立信审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最近两年一期 指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９

月

二、专业术语

测井 指

测井又称为地球物理测井，是一种井下油气勘探的重要手段，是在钻探井中使用反映

热、声、电、光、磁和核放射性等物理性质的仪器测量地层的各种物理信息；通过对这些

信息按各自的物理原理和它们之间相互联系进行数据处理和解释，辨别地下岩石的孔

隙性、渗透性和流体性质及其分布，用于发现油气藏，评估油气储量及其产量

钻井 指

是利用机械设备将地层钻成具有一定深度的圆柱形孔眼的工程，是油气田勘探开发的

一项系统工程

录井 指

配合勘探钻井对油气层直接鉴定的一种重要手段，是随着钻井过程利用多种资料和参

数观察、检测、连续取样、判断和分析地下岩石性质和含油气情况的方法

固井 指

将套管下入油井中，将水泥浆注入井壁和套管柱之间的环空中，将套管柱和地层岩石

固结起来的过程

修井 指 为维持和改善油、气、水井正常生产能力，所采取的各种井下技术措施的统称

采收率 指 油田采出的油量与地质储量的百分比

射孔、酸化、压裂 指 均属于石油增产措施，用于提高油气井生产能力

斯伦贝谢 指

Ｓｃｈｌｕｍｂｅｒｇｅｒ

，全球最大的油田技术服务公司，公司总部位于纽约、巴黎和海牙，在全球

１４０

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本报告书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本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

本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研发、销售油气勘探开发软件，利用这些软件和相关技术为石油公司的勘探开发工作提供地震

数据处理、综合解释和油藏开发方案设计等服务，帮助石油公司降低勘探风险、提高勘探成功率和资源开采效率。

在多年服务过程中，本公司依靠技术和产品优势，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及下属油田单位建立了紧密的

业务合作关系，对下游客户在勘探、开发油气资源的技术流程和其中的技术服务、设备需求有深入的了解。本公司在充分分析

自身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确定了“加粗、加长、加宽”发展战略，致力于在现有业务基础上，打造勘探开发软件及技术

服务、石油重点设备技术及制造、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三大业务板块，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建设成为中国领先的综合性能源与

技术服务商。

勘探开发软件及技术服务是本公司的传统主业，本公司具有较强的业务基础和实力。 通过多年的研发和服务经验积累，

本公司已成为国内产品结构最完备、技术特色最突出、最具成长能力的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服务商之一。

非常规油气资源主要包括煤层气（瓦斯）、油砂矿、油页岩、可燃冰、页岩气等，其开发和利用对勘探、开采技术有较高要

求，这为本公司凭借自身技术优势进入该领域创造了良好机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

１．５

亿元收购中裕（河南）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４２．４２％

股权（对应

３５％

的收益分配权）。如该次投资实施完毕，本公

司将可以利用自身掌握的高端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技术，进入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业务领域。

本公司目前的业务主要集中于油气勘探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服务， 而油气勘探开发过程中的专用设备生产和销售具有更

加广阔的市场空间。石油及天然气的开采过程可分为勘探、开发、生产等阶段，在不同阶段需采用如钻井、录井、测井、固井、完

井增产等多项工艺流程，不同的工艺流程均需使用多种油田特种装备。 油田特种装备涵盖的产品种类繁多，主要包括油田专

用车、钻井设备（钻机、动力设备等）、采油设备（抽油机、抽油杆、油管、套管、井口装置等）、井下作业设备（修井机、固井压裂设

备等）等。本公司拟通过本次交易收购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股权，进入油田特种装备生产销售领域。未来，依托对廊坊新赛浦的收

购及运营经验，本公司将积极寻求引进或对外收购国际先进的油田特种装备生产业务，利用多年积累的客户资源，拓宽盈利

增长空间。

（二）本公司通过内生式与外延式相结合的方式实现长期战略

紧紧围绕“加粗、加长、加宽”三大战略，本公司力争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建设成为技术领先、规模较强、陆海兼营、国际化的

油气综合服务商。

纵观世界领先的能源技术服务公司，无一不是通过不断并购具有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市场优势的相关行业企业迅速发

展壮大。 能源技术服务由于其业务范围涵盖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设备制造，横跨能源勘探开发的多个技术领域，依靠单一企

业的自身内生增长几乎不可能实现业务的全面覆盖。 以世界领先的能源技术服务公司斯伦贝谢（

Ｓｃｈｌｕｍｂｅｒｇｅｒ

）为例，斯伦贝

谢从

１９２７

年设立之初的勘测公司，通过数十年内的多次并购打造出了包括测井、钻井、固井、综合钻井、综合地震、油藏管理

和综合项目管理等在内的完整能源技术服务板块。

借鉴这些先进经验，本公司将采取内生式成长与外延式扩张的双重举措实现向既定战略目标的迈进。

内生式成长战略主要通过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巩固、加强和稳步发展国内市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以便提升本公司目前

主营的勘探开发技术服务业务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外延式扩张战略主要是通过并购具有独特业务优势和竞争实力、并能够

与现有业务产生协同效应的相关公司，进入石油重点设备技术及制造、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领域。

（三）资本市场为公司外延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１８

，

３５１．９５

万元，其中包括超募资

金

８０

，

２０４．２６

万元。从资本市场中获取的充足发展资金为本公司对外并购提供了坚实的储备。作为上市公司，本公司还可以使

用股份进行支付，丰富了支付手段，为对外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本公司有能力收购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公司，实现外延式

扩张，完成既定战略规划并做强做大各项业务。

（四）廊坊新赛浦主营业务与上市公司现有业务具有良好的契合度

廊坊新赛浦目前主营的以测井车、 仪器车为主的石油特种设备生产业务与上市公司的油气勘探技术服务及相关软件销

售业务具有良好的契合度，主要体现在下游客户的一致性和业务的相关性。

下游客户的一致性：上市公司和廊坊新赛浦的现有业务均以大型石油公司及下属油田为主要客户，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上市公司现有客户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为代表的境内石油公司基础上，还拓展至境外的油气生产商，而廊坊新赛浦目前

的客户仍以境内石油公司为主，下游客户的一致性有利于本次交易完成之后的整合，最大限度地发挥本次并购的协同效应。

业务的相关性：上市公司现有业务主要建立在地球物理勘探的基础上，类似于给大地做“

ＣＴ

”，即利用地震、地质等信息来

分析勘探区的地层结构、寻找有利储层、指导钻井和油田开发工作；而廊坊新赛浦主要产品测井车则被油田用于采集勘探井、

生产井下数据，进一步确定井下油气资源分布情况。因此上市公司现有业务和廊坊新赛浦主要产品的用途均涵盖协助石油生

产企业摸清油气资源分布情况，提高勘探、开发油气资源的效率。 二者的结合有利于本公司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的产品和服

务，有利于增强服务的深度和广度。

基于廊坊新赛浦主营业务与上市公司现有业务的良好契合度， 上市公司选择廊坊新赛浦作为进入油田特种装备制造行

业的切入点。

（五）廊坊新赛浦是石油特种车辆制造领域内的领先企业

廊坊新赛浦作为石油勘探开发用测井车、仪器车的专业生产商，自成立以来努力经营，稳步发展，逐渐赢得了市场的认

可，其“华美”牌测井成套设备已被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旗下的国内各大油田所广泛采用，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廊坊新赛

浦自成立以来业务保持稳定增长，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分别实现销售收入

１１

，

８６４．００

万元、

１４

，

９７６．９６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

２

，

０１６．３９

万元、

２

，

４９７．１６

万元，毛利率稳定在

３３％

左右，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通过本次交易，本公司可直接切入石油特种车辆制造领域，并以廊坊新赛浦为平台，向其他石油特种设备制造领域发展。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完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板块

廊坊新赛浦主要从事石油勘探开发用测井车、仪器车的生产和销售，所生产的“华美”牌测井成套设备在国内享有较高的

市场份额和认可度，被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旗下的国内各大油田所广泛采用，其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进入石油重点设备制造领域，既定规划的三大业务板块将初具规模。 上市公司将成为有能力

为油田客户提供包括勘探开发软件及技术服务和石油重点设备技术及制造在内的综合供应商， 从而巩固和发展在行业内的

竞争优势。

（二）提升上市公司现有业务规模和盈利水平

根据廊坊新赛浦经审计的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的财务数据， 其营业收入分别相当于同期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

７９．７７％

和

７２．７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相当于同期上市公司归属于股东净利润的

３９．７７％

和

３４．７１％

。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

司的业务规模、盈利水平将得到大幅提升。

（三）发挥协同效应促进上市公司与被收购公司的共同发展

上市公司与廊坊新赛浦所服务的目标客户均为油气勘探开发类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双方可以共享客户资源，从而扩大

各自的客户覆盖范围和市场影响力。同时，本公司的海外业务拓展经验和服务网络对于廊坊新赛浦未来开拓海外业务也具有

重要意义。

本次交易完成后，廊坊新赛浦也可充分利用本公司的募集资金和融资本台，突破资金和产能瓶颈，研发上马新产品，进一

步提升收入和盈利水平。

通过本次交易，本公司将逐步成长成为包括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软件及技术服务、石油重点设备技术及制造、非常规油

气资源开发在内的综合供应商，从而进一步拓展本公司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占有率。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廊坊新赛浦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合计持有的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股权转让与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的相关议案。

四、交易对方、交易标的及作价

本次交易对方系廊坊新赛浦的全体股东，分别为自然人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

本次交易标的为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股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３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在持续经营前提

下，廊坊新赛浦于评估基准日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８

，

２２５．１４

万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

价值）为

３６

，

４７６．７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８

，

２５１．６２

万元，增值率

３４３．４８％

。上述资产的具体评估情况请参见“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

情况

／

十一、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股权评估情况”及廊坊新赛浦的《资产评估报告》。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交易对方中孙庚文为恒泰艾普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其他交易对方即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及田建平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因为本次交

易构成上市公司的潜在关联方。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购买廊坊新赛浦

１００％

股权。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恒泰艾普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１２１８

号《审计报告》、廊坊新赛浦

２０１０

年度的

经审计财务数据以及交易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恒泰艾普 廊坊新赛浦 财务指标占比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５６

，

８９２．８０ ３６

，

４００．００ ２３．２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净额

１５１

，

７０５．２０ ３６

，

４００．００ ２３．９９％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２０

，

５７４．４１ １４

，

９７６．９６ ７２．７９％

注：由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金额高于廊坊新赛浦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因此根据《重组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上述指标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金额取值，即

３６

，

４００

万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ＬａｎｄＯｃ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 恒泰艾普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一号院

２

号楼

Ａ７０１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一号院

２

号楼

Ａ７０１

室

注册资本：

１７７

，

７６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 孙庚文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０８０８４９４９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４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８２５２３１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８２５２３０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ｌｄｏｃｅａｎ．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

石油天然气勘探的技术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的开发、销售；石油天然气勘探技术培

训、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二、历史沿革

（一）设立

恒泰艾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系在原北京恒泰艾普石油勘探开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有限”）整

体变更的基础上发起设立的。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恒泰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以恒泰有限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的净资产

１２８

，

５４１

，

９００．３

元出资，折合股份总额

６

，

０００

万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发起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孙庚文

２２

，

６７３

，

３４０ ３７．７９

２

郑天才

５

，

３０７

，

３００ ８．８５

３

杨绍国

４

，

３９０

，

８００ ７．３２

４

莫业湘

３

，

２９３

，

０４０ ５．４９

５

邓 林

３

，

０２３

，

７００ ５．０４

６

秦钢平

２

，

７４４

，

２２０ ４．５７

７

林依华

２

，

１０３

，

９００ ３．５１

８

谢桂生

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９

曾 芸

７０８

，

０００ １．１８

１０

曲广生

６２３

，

７００ １．０４

１１

王晏清

５３０

，

７６０ ０．８８

１２

赵 彬

４４７

，

３００ ０．７５

１３

吴 虹

３３３

，

９００ ０．５６

１４

吴传清

１９５

，

１８０ ０．３３

１５

李 林

１００

，

８００ ０．１７

１６

郭慧麟

５６

，

２２０ ０．０９

１７

胡 星

３７

，

４４０ ０．０６

１８

陈方亚

３１

，

２００ ０．０５

１９

仇洪昌

３１

，

２００ ０．０５

２０

北京志大同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００

２１

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７５５

，

２８０ ６．２６

２２

北京德邦瑞景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３

深圳市圣华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７２

，

７２０ １．６２

合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设立后至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的股权变更

本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设立起至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共进行过

２

次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 新增股份数（万股） 增资后总股本（万股） 认购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５．５６７ ６

，

１８５．５６７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认购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８０．４３３ ６

，

６６６．００

北京百衲投资有限公司、孟庆有、张晓雷、林贵以货

币出资认购

（三）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２０１０

年，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１０

］

１８３１

号文审核批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２２２

万股，

发行价格为

５７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１８３

，

５１９

，

５１８．１９

元，其中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３８１

，

４７６

，

９００．００

元，超募资

金

８０２

，

０４２

，

６１８．１９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本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本公司发行前后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一、自然人股

１

孙庚文

２２

，

６７３

，

３４０ ３４．０１ ２２

，

６７３

，

３４０ ２５．５１

２

郑天才

５

，

３０７

，

３００ ７．９６ ５

，

３０７

，

３００ ５．９７

３

杨绍国

４

，

３９０

，

８００ ６．５９ ４

，

３９０

，

８００ ４．９４

４

莫业湘

３

，

２９３

，

０４０ ４．９４ ３

，

２９３

，

０４０ ３．７１

５

邓林

３

，

０２３

，

７００ ４．５４ ３

，

０２３

，

７００ ３．４１

６

秦钢平

２

，

７４４

，

２２０ ４．１２ ２

，

７４４

，

２２０ ３．０９

７

林依华

２

，

１０３

，

９００ ３．１６ ２

，

１０３

，

９００ ２．３７

８

张晓雷

１

，

９９９

，

７８０ ３．００ １

，

９９９

，

７８０ ２．２５

９

谢桂生

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２．１６ 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１．６２

１０

孟庆有

１

，

３３３

，

２３０ ２．００ １

，

３３３

，

２３０ １．５０

１１

曾芸

７０８

，

０００ １．０６ ７０８

，

０００ ０．８０

１２

曲广生

６２３

，

７００ ０．９４ ６２３

，

７００ ０．７１

１３

王晏清

５３０

，

７６０ ０．８０ ５３０

，

７６０ ０．６０

１４

赵彬

４４７

，

３００ ０．６７ ４４７

，

３００ ０．５０

１５

吴虹

３３３

，

９００ ０．５０ ３３３

，

９００ ０．３８

１６

吴传清

１９５

，

１８０ ０．２９ １９５

，

１８０ ０．２２

１７

林贵

１３８

，

０９０ ０．２１ １３８

，

０９０ ０．１６

１８

李林

１００

，

８００ ０．１５ １００

，

８００ ０．１１

１９

郭慧麟

５６

，

２２０ ０．０８ ５６

，

２２０ ０．０６

２０

胡星

３７

，

４４０ ０．０６ ３７

，

４４０ ０．０５

２１

陈方亚

３１

，

２００ ０．０５ ３１

，

２００ ０．０４

２２

仇洪昌

３１

，

２００ ０．０５ ３１

，

２００ ０．０４

二、法人股

２３

北京志大同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３０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３

２４

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７５５

，

２８０ ５．６３ ３

，

７５５

，

２８０ ４．２２

２５

北京德邦瑞景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８

２６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８５５

，

６７０ ２．７８ １

，

８５５

，

６７０ ２．０９

２７

北京百衲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３３３

，

２３０ ２．００ １

，

３３３

，

２３０ １．５０

２８

深圳市圣华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７２

，

７２０ １．４６ ９７２

，

７２０ １．１０

三、社会公众股

２９ － － ２２

，

２２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６６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８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８

，

８８８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本次转增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由

８

，

８８８

万股增加到

１７

，

７７６

万股。

三、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一直为孙庚文先生，控股权未发生变动。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孙庚文先生持有本公司

４５

，

３４６

，

６８０

股股份，占股份总额的

２５．５１％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

（一）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参见“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二、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

（四）孙庚文”。

五、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类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孙庚文 限售流通股

４５

，

３４６

，

６８０ ２５．５１

２

郑天才 限售流通股

１０

，

６１４

，

６００ ５．９７

３

杨绍国 限售流通股

８

，

７８１

，

６００ ４．９４

４

莫业湘 限售流通股

６

，

５８６

，

０８０ ３．７１

５

邓 林 限售流通股

６

，

０４７

，

４００ ３．４０

６

秦钢平 限售流通股

５

，

４８８

，

４４０ ３．０９

７

林依华 限售流通股

４

，

２０７

，

８００ ２．３７

８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流通股

２

，

９１２

，

１２４ １．６４

９

谢桂生 限售流通股

２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１．６２

１０

交通银行

－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流通股

２

，

２４６

，

４８５ ２．３７

合 计

９５

，

１１１

，

２０９ ５３．５１

六、主营业务概况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技术服务及相关的软件销售。 本公司致力于为具体的勘探开发项目提供地震

勘探数据的处理与解释、油藏开发等项目服务，并向石油公司等客户销售自有软件，以帮助石油公司降低勘探风险、提高勘探

成功率和资源开采效率。

近年来，本公司在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目前已拥有

４

大类、

２０

套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

产品结构完备，覆盖油气勘探开发的主要环节。 本公司业务已持续覆盖国内三大石油公司下属的绝大部分油田单位，随着国

际经营业务和手段的不断创新，国际业务不断健康快速发展，为本公司未来持续发展争取更大的市场空间。

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最近两年一期内均实现增长，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分别实现较同期增长

８０．１５％

，

３６．９２％

以及

８．９９％

。

七、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０８３５

号《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１２１８

号《审计报告》和

本公司已披露的三季报，本公司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

，

６１７

，

２４７

，

１３０．９３ １

，

５６８

，

９２８

，

０３２．９１ ３０１

，

６２６

，

１４１．１７

负债总额

１９

，

４４５

，

４６８．２９ ２７

，

９１２

，

４０９．３３ １５

，

６６１

，

１６８．１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５７７

，

５４３

，

８１４．６６ １

，

５１７

，

０５１

，

９７４．６４ ２６１

，

４４８

，

７８６．５４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４７

，

８５１

，

０６４．６５ ２０５

，

７４４

，

０６８．９６ １４８

，

７１９

，

９００．４７

利润总额

７０

，

５３６

，

４６８．７８ ７６

，

４３９

，

９５１．９３ ５７

，

１４６

，

８３４．１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１

，

７２５

，

４２２．３０ ７１

，

９３７

，

１２７．５２ ５０

，

７０１

，

６７５．９５

（三）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５ ０．５４ ０．８４

每股净资产（元）

８．８７ ８．５３ ３．９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４０

资产负债率（

％

）

１．２０％ １．７８％ ５．１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２３％ ２４．１９％ ３６．７９％

注：因本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进行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上指标均考虑了除权影响。

八、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自上市以来未进行过重大资产重组。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总体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系廊坊新赛浦截至基准日的全体股东，分别为自然人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

二、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一）沈超

１

、基本情况

姓名：沈超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４１２９０１１９５６１０１６＊＊＊＊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花园道

３２

号

通讯地址：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花园道

３２

号

电话：

０３１６－６０７２６９５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０８

年至今，沈超任廊坊新赛浦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沈超持有廊坊新赛浦

２９．９４％

股份。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沈超除持有廊坊新赛浦

２９．９４％

股份外，未持有其他公司股份或控制其他公司。

（二）李文慧

１

、基本情况

姓名：李文慧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４１２９０１１９６１１１２７＊＊＊＊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路憩园小区

４

号楼

１

单元

２０２

室

通讯地址：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花园道

３２

号

电话：

０３１６－６０７２６８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０８

年至今，李文慧任廊坊新赛浦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李文慧持有廊坊新赛浦

２４．１７％

股份。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李文慧除持有廊坊新赛浦

２４．１７％

股份外，未持有其他公司股份或控制其他公司。

（三）陈锦波

１

、基本情况

姓名：陈锦波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１３２４２３１９６２０５２５＊＊＊＊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创世纪滨海花园

２

栋

１０Ｂ１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水郡长安二号院

１１０５

室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７５０９５８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陈锦波

２００８

年至今任任廊坊新赛浦董事、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规划发展部经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陈锦波持有廊坊新赛浦

２２．４５％

股份，与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产权控制关系。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陈锦波除持有廊坊新赛浦

２２．４５％

股份外，未持有其他公司股份或控制其他公司。

（四）孙庚文

１

、基本情况

姓名：孙庚文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１３２４３０１９６１１２０６＊＊＊＊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街

６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１

号院硅谷亮城

２

号楼

Ａ７０１

室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８２５２３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孙庚文担任本公司前身北京恒泰伟业地球物理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更名为北京

恒泰艾普石油勘探开发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孙庚文担任北京恒泰艾普石油勘探开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今，孙庚文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孙庚文持有其任职单位即本公司的

２５．５１％

股份。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孙庚文除持有廊坊新赛浦

１６％

股份及持有本公司

２５．５１％

股份以外，未持有其他公司股份或控制

其他公司。

（五）田建平

１

、基本情况

姓名：田建平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４１２９０１１９５６０６１５＊＊＊＊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花园道

３２

号

通讯地址：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花园道

３２

号

电话：

０３１６－６０７００５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０８

年至今，田建平任廊坊新赛浦监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田建平持有廊坊新赛浦

７．４４％

股份。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田建平除持有廊坊新赛浦

７．４４％

股份外，未持有其他公司股份或控制其他公司。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交易对方中的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及田建平在本次交易前与本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因本次交易构成

潜在关联方。

交易对方中的孙庚文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二）交易对方向本公司推荐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交易对方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均未以个人名义向本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

（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交易对方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及田建平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自然人沈超、李文慧、陈锦波、孙庚文、田建平合法持有的廊坊新赛浦合计

１００％

股权。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廊坊开发区新赛浦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址： 廊坊开发区花园道

法定代表人： 沈超

注册资本：

１

２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２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１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３３４０

税务登记证号： 冀廊地税经开字

１３１０１１７００７６５２５８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００７６５２５－８

经营范围：

电缆作业、测试等专用设备、特种车辆、钻孔机、仪器、密封件的制造及配件供应；电器机

械及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 代理出口将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

品；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限经营的商品和项目除外）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７

日

二、历史沿革

（一）设立

廊坊开发区新赛浦石油设备有限公司原名为廊坊开发区华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华美”），系由北京恒泰

伟业油气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油气装备公司”）、南阳华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阳华美”）及自然人赵京

艳、夏一鹏、李文慧、汪奎光和彭玉先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４００

万元，其中油气装备公司以货币资

金出资

２００

万元，南阳华美以货币资金出资

８５

万元，赵京艳、夏一鹏、李文慧、汪奎光和彭玉先分别以货币出资

２３

万元。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廊坊会计师事务所开发区分所对上述出资出具了（

９８

）廊开会验字

４３

号《验资报告》。

廊坊华美设立时各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油气装备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南阳华美

８５．００ ２１．２５％

赵京艳

２３．００ ５．７５％

夏一鹏

２３．００ ５．７５％

李文慧

２３．００ ５．７５％

汪奎光

２３．００ ５．７５％

彭玉先

２３．００ ５．７５％

合 计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油气装备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其中孙庚文、赖阿国各持有出资额的

３３．４％

，陈锦波持有

出资额的

３３．２％

。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和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该公司经全体股东两次同比例增资，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及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该公司股东进行了三次股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 股权结构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孙庚文

３３．４％

，赖阿国

３３．４％

，陈锦波

３３．２％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孙庚文

９４％

，汪岚

４％

，王建国

１．３３％

，张重阳

０．６７％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孙庚文

９４％

，汪岚

４．６７％

，王建国

１．３３％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孙庚文

９５．３３％

，汪岚

４．６７％

油气装备公司已于

２００７

年经营期限届满后依法注销。 关于孙庚文及油气装备公司对廊坊新赛浦投资关系的演变参见本

段“（三）孙庚文及油气装备公司对廊坊新赛浦投资关系的演变”。

南阳华美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时南阳石油机械厂持有其

７０％

的股权，美国

ＩＣＴ

硅谷系统装备公司

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 南阳石油机械厂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河南石油勘探局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２００４

年改制为民营

控股的南阳二机石油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二）历次增资及股权变化

１

、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经廊坊华美股东会决议，夏一鹏、彭玉先分别将其所持有的廊坊华美

２３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油气装备

公司， 汪奎光将其所持的廊坊华美

２３

万元出资额中的

１４

万元转让给油气装备公司、

４．５

万元转让给赵京艳、

４．５

万元转让给

李文慧。 同日，夏一鹏与油气装备公司、彭玉先与油气装备公司、汪奎光与油气装备公司、汪奎光与赵京艳、汪奎光与李文慧分

别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

日，廊坊华美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油气装备公司

２６０．００ ６５．００％

南阳华美

８５．００ ２１．２５％

赵京艳

２７．５０ ６．８８％

李文慧

２７．５０ ６．８８％

合 计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经廊坊华美股东会决议，南阳华美将其所持的廊坊华美

８５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油气装备公司。 南阳华

美与油气装备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

日，廊坊华美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此次股权转让价格系转让双方根据廊坊华美当时的净资产状况自愿平等协商的结果，南阳华美原出资

８５

万元，转让价格

为

２６０

万元，为溢价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油气装备公司

３４５．００ ８６．２５％

赵京艳

２７．５０ ６．８８％

李文慧

２７．５０ ６．８８％

合 计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增资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

日，经廊坊华美股东会决议，廊坊华美以未分配利润增加注册资本，油气装备公司、赵京艳、李文慧分别按

照其股权比例对廊坊华美增资

６９０

万元、

５５

万元、

５５

万元，廊坊华美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６

日，廊坊益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增资出具了（

２００３

）廊会验

Ｂ

字

１５７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廊坊新赛浦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油气装备公司

１

０３５．００

８６．２５％

赵京艳

８２．５０ ６．８８％

李文慧

８２．５０ ６．８８％

合 计

１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更名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

日，经廊坊华美股东会研究决定，廊坊华美更名为廊坊开发区新赛浦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５

、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经廊坊新赛浦股东会决议，油气装备公司将其所持的廊坊新赛浦

１,０３５

万元出资转让予多位自然

人，其中，转让予沈超

３１１．２５

万元、田建平

１６６．６８

万元、李文慧

１２５．０７

万元、陈锦波

１２０

万元、赖阿国

１２０

万元、孙庚文

１９２

万元；赵京艳将其所持的

８２．５

万元出资转让给李文慧。 同日，油气装备公司分别与沈超、田建平、李文慧、陈锦波、赖阿国、

孙庚文，赵京艳与李文慧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廊坊新赛浦完成了相应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沈超

３１１．２５ ２５．９４％

李文慧

２９０．０７ ２４．１７％

孙庚文

１９２．００ １６．００％

田建平

１６６．６８ １３．８９％

陈锦波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赖阿国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１

２００

１００％

６

、第四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经廊坊新赛浦股东会决议，田建平将其所持的廊坊新赛浦

１６６．６８

万元出资额中的

２９．４

万元转让与陈

锦波、

４８

万元转让与沈超，赖阿国将其所持的廊坊新赛浦

１２０

万元出资额全部转让与陈锦波。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田建平与陈

锦波、沈超，赖阿国与陈锦波分别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廊坊新赛浦完成了相应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沈 超

３５９．２５ ２９．９４％

李文慧

２９０．０７ ２４．１７％

陈锦波

２６９．４０ ２２．４５％

孙庚文

１９２．００ １６．００％

田建平

８９．２８ ７．４４％

合 计

１

２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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